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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运货车（载货汽车）安全达标检测质量监督实施细则 

（试行） 

根据《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做好交通运输行业标准<营运货车

安全技术条件 第 1 部分：载货汽车>（JT/T 1178.1-2018）实施工作

的通知》（交办运〔2018〕44 号）（以下统称通知）要求，确保汽

车检测机构具备营运货车（载货汽车）安全达标检测能力，依据资质

认定和国家实验室认可有关规定，制定本细则。 

第一条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（以下统称公路院）具体负

责汽车检测机构的能力核实及检测质量监督。 

第二条 公路院对汽车检测机构实施《营运货车安全技术条件 第

1 部分：载货汽车》（JT/T 1178.1-2018，以下统称 JT/T 1178.1 标准）

的技术能力及相关申报材料的完整性、符合性、有效性进行核实。 

第三条 对汽车检测机构的能力核实以及检测质量监督工作应当

遵循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、科学的原则。 

第四条 从事营运货车（载货汽车）安全达标检测工作的汽车检

测机构应满足下列基本条件： 

（1）应取得资质认定和国家实验室认可，认可的技术能力范围

涵盖 JT/T 1178.1 标准及相关试验方法； 

（2）具备实施营运货车（载货汽车）安全达标检测工作的检测

人员和管理人员； 

（3）具备实施营运货车（载货汽车）安全达标检测工作的检测

设备，相关检测设备应当在计量检定或者校准有效期内； 

（4）具备实施营运货车（载货汽车）安全达标检测工作的试验

道路及相关试验设施。租用试验道路的，租赁期限不得少于 3 年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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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5）具备健全的营运货车（载货汽车）安全达标检测工作管理

制度。 

第五条 申请从事营运货车（载货汽车）安全检测工作的汽车检

测机构应向公路院提交《营运货车（载货汽车）安全达标检测机构申

请书》（见附件 1），对照《营运货车（载货汽车）安全达标检测能

力自查表》（见附件 2）进行检测能力自查，并提交其他相关证明材

料，经确认符合要求的及时向社会公布。 

第六条 汽车检测机构的检测人员及关键设备应向公路院备案，

发生变更、扩充等情况时应及时报备。 

第七条 汽车检测机构及其人员应当独立于营运货车（载货汽车）

安全达标检测数据和结果所涉及的利益相关方。 

第八条 汽车检测机构应按《检验检测机构诚信基本要求》（GB/T 

31880-2015）等规定，加强诚信体系建设，建立健全管理制度，并严

格落实。 

第九条 汽车检测机构应按照规定程序和标准要求开展检测工作，

据实出具检验报告，并对检验报告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。相关检测

原始记录和检验报告要按照有关规定归档留存。 

第十条 汽车检测机构应加强质量管理，增强服务意识，提供科

学、公正、及时、有效的检测服务。 

第十一条 汽车检测机构应加强信息和工作总结报送工作，遇到

重大技术问题时及时与公路院沟通。 

第十二条 营运货车（载货汽车）安全达标检测工作接受社会监

督，任何单位或个人发现检测机构有违规行为，可向公路院实名举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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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汽车检测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将依法依规处理，

并向社会公布，对其负责人按照《关于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合惩戒

的合作备忘录》要求在“信用中国”网站上曝光： 

（1）未按照标准要求开展检测的； 

（2）未经检测出具检测报告的； 

（3）伪造检测结论或出具虚假检测报告的； 

（4）其他违反法律、法规行为的。 

第十四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由公路院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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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
 

 

 

 

 

营运货车（载货汽车）安全达标检测机构 

申请书 

 

 

 

 

 

 

 
申请单位：（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联 系 人： 

联系电话： 

申请日期：       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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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单位声明 

 

1．本申请书所填信息均真实可靠，若有虚假愿承担一切后果及

相关法律责任； 

2．本单位在提交申请书之前已掌握并承诺自觉遵守《营运货车

（载货汽车）安全达标检测质量监督实施细则》（试行）的相关规定，

严格履行汽车检测机构的职责，若有违反有关规定的行为，自愿接受

相应处罚； 

3．本单位自提交申请书之日起已做好准备，可随时接受专家评

审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单位负责人：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 日 

（单位公章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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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运货车（载货汽车）安全达标检测机构申请书 

一、申请单位基本信息 

名称： 

地址： 

电话： 传真： 邮政编码： 

网址（选填）： 电子信箱： 

负责人： 职务： 电话： 

联系人： 职务： 电话： 

申请单位隶属的具有法人资格的单位名称（若检测机构是法人单位此项及以后基

本信息不填）： 

组织机构代码： 

法定代表人： 职务： 电话： 

二、申请单位基本情况 

（一）概况 

 

 

 

 

 

 

（二）营运货车（载货汽车）安全达标检测组织机构与流程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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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营运货车（载货汽车）安全达标检测场地设施情况及参数 

 

 

 

 

 

（四）营运货车（载货汽车）安全达标检测机构人员情况 

序号 姓名 性别 职务 职称 学历 专业 工作岗位 

1        

2        

3        

…        

（五）营运货车（载货汽车）安全达标主要检测仪器设备 

序号 名称 规格型号 精度 数量 生产商及产地 购置日期 

1       

2       

3       

…       

注：填写空间不够可另加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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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申请书一起提交的其他材料 

 

1．汽车检测机构法人营业执照或法人登记证书的复印件（非独

立法人的提交汽车检测机构所隶属单位的法人营业执照或法人登记

证书复印件、汽车检测机构成立的批准文件复印件）； 

2．资质认定和国家实验室认可证书及其附表或附件的复印件； 

3．租用试验场地的，应提交书面租赁合同； 

4．质量手册及程序文件（受控文件）； 

5. 《营运货车（载货汽车）安全达标检测能力自查表》（见附

件 2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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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 

营运货车（载货汽车）安全达标检测能力自查表 

序

号 

类

型 
检验项目 检验依据 

1 

安

全

性

能

检

测

能

力 

侧倾稳定性（4.2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罐式汽车除外： 

GB/T 14172 

GB 28373-2012第 6章 

2 稳态回转试验（4.3） GB/T 6323-2014第 10章 

3 蛇形试验（4.4） 
GB/T 6323-2014第 5章 

QC/T 480 

4 抗侧翻稳定性试验（4.5） JT/T 884 

5 卫星定位系统车载终端（4.6） 
总质量≥12000kg：JT/T 

794 

6 电子稳定性控制系统 ESC（4.7） 

总质量≥12000kg且最高

车速＞90km/h： 

ESC性能：JT/T 1094-2016

附录 A 

ESC电磁兼容性：GB/T 

18655，GB/T 17619 

7 爆胎应急安全装置（4.8） 

总质量≥12000kg且最高

车速＞90km/h的非双转

向轴： 

JT/T 1178.1 附录 A 

8 车辆直角弯道通过性（4.9） JT/T 1178.1 附录 B 

9 冷藏车安全要求（4.10） GB 29753 

10 压力测试连接器性能（5.3） GB/T 5922 

11 防抱制动装置（5.4） 

性能：GB/T 13594 

电磁兼容性：GB/T 18655，

GB/T 17619 

12 气压制动系统响应时间（5.5） GB 12676 

13 弯道制动稳定性（5.6） JT/T 1178.1 

14 制动衬片性能（5.7） 
GB/T 22309 

GB/T 22311 

15 
盘式制动器配置要求及其衬片更换报

警功能（5.9） 

总质量≥12000kg且最高

车速＞90km/h： 

GB 12676 

JT/T 1178.1 

16 侧面防护和后下部防护装置（6.1） N2、N3类：GB 11567 

17 前下部防护装置（6.2） 
总质量≥7500kg： 

GB 2651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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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 

类

型 
检验项目 检验依据 

18 驾驶室结构强度要求（6.4） 

JT/T 1178.1附录 C 

GB 26512-2011附录 B、

附录 E和附录 F 

GB 11551 

19 气瓶安装位置与强度要求（6.6） 燃气汽车：GB 19239 

20 燃料系统的安全防护（6.6） GB 7258 

21 阻隔防爆技术（6.7） 汽油载货汽车：JT/T 1046 

22 导静电橡胶拖地带（6.8） 燃气汽车：JT/T 230 

23 载荷布置标识（7.1，7.2） 
JT/T 1178.1附录 D 

JT/T 1178.1 

24 系固点的数量、安装位置与强度（7.3） 

N2、N3类（除罐式车、自

卸车）： 

JT/T 1178.1附录 E 

JT/T 882-2014 附录 C 

25 车道偏离报警功能（8.1） 

总质量≥18000kg且最高

车速＞90km/h： 

JT/T 883 

26 车辆前向碰撞预警功能（8.1） 

总质量≥18000kg且最高

车速＞90km/h： 

GB/T 33577 

27 

结

构

配

置

核

查

能

力 

比功率（4.1） JT/T 1178.1 

28 
压缩空气干燥、油水分离功能的装置

（5.1） 
JT/T 1178.1 

29 
制动间隙自动调整装备配置要求

（5.2） 
JT/T 1178.1 

30 
制动系统储气筒的额定工作气压

（5.8） 

总质量≥12000kg： 

JT/T 1178.1 

31 自动紧急制动系统 AEBS（5.10） 

总质量≥12000kg且最高

车速＞90km/h： 

JT/T 1178.1 

32 缓速器（5.11） 
总质量≥18000kg： 

JT/T 1178.1 

33 起重尾板警示标识（6.3） JT/T 1178.1 

34 轮胎气压监测系统（6.5） 

总质量≥12000kg且最高

车速＞90km/h： 

JT/T 1178.1 

35 气体泄漏报警装置（8.2） 燃气汽车：JT/T 1178.1 

注：1. 汽车检测机构依据标准实施的过渡期要求进行能力自查。 


